作品著作权登记代理委托合同 
甲方： 
乙方：深圳市恒顺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办理以下作品的著作权登记申请事务：
	序号
	项目名称
	作品类型

	1
	
	美术作品

	2
	
	美术系列作品


       上述作品申请的著作权人为：                       
　  2、甲方委托乙方按　　工作日的办理周期进行上述版权申请的代理。申请费共      元。

3、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就上述作品著作权登记事项及整个过程提供以下服务：提供咨询意见、代为审核申请文件、代为提交申请文件、代为交纳申请费用、代为处理申请阶段中的所有问题，直到甲方收到该作品的版权登记证书。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后，必须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为甲方提供的技术和其它资料保密。

4、甲方应真实地向乙方提供该作品版权登记申请事项的所有资料，包括作品样品、作品说明书、权利归属证明等资料，积极配合乙方完成该作品版权申报事务。

5、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双方中任何一方如有联系地址、电话、联系人等的变化，必须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如因一方未能及时通知对方而造成损失的，该损失由未通知方负责。

6、本合同自乙方收到费用之时起生效，到甲方收到上述版权登记证书为止。乙方收到甲方的费用及符合要求的盖章后的纸件申请材料后应立即寄送申请材料至版权中心办理申请程序。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一致；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